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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9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实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1 

 

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王永洁、王春钢减

持公司股份的通知。公司股东邓喜军、张玉春、王永洁、王春钢四人为一致行动人，

保持对公司的共同控制关系。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期间，上述一致行动

人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达到8,131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.1928%，现就有关情

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减持 

方式 

减持 

时间 

减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股份占公

司总股本比例 

  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6月 27日 17.05   725,000  0.1064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6月 28日 17.55   759,000  0.1113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6月 29日 17.46   608,000  0.0892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7月 4日 17.08   540,000  0.0792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7月 8日 17.30   440,000  0.0645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7月 12日 17.06   370,000  0.0543%  

王永洁 大宗交易 2016 年 7月 22日 17.07   389,000  0.0571%  

   王春钢 大宗交易 2016 年 9月 26日 15.21   210,000  0.0308%  

   王春钢 大宗交易 2016年 11月 28日 15.68 4,090,000  0.6000%  

合  计 8,131,000 1.1928% 

 

自 2016 年 8 月 24 日公司披露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起，上述控股股东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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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行动人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4,300,000 股，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6308%。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 占总股本

比例 

股数 占总股本

比例 (股) (股) 

邓喜军 

合计持有股份 73,574,740 10.79%  73,574,740 10.79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5,431,185 2.26%  15,431,185 2.26% 

   高管锁定股 58,143,555 8.53%  58,143,555 8.53% 

张玉春 

合计持有股份 65,557,238 9.62%  65,557,238 9.62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4,889,310 2.18%  14,889,310 2.18% 

   高管锁定股 50,667,928 7.43%  50,667,928 7.43% 

王永洁 

合计持有股份 67,118,019 9.85%  63,287,019 9.28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67,118,019 9.85%  63,287,019 9.28% 

   高管锁定股 0 0.00% 0 0.00% 

王春钢 

合计持有股份 56,496,031 8.29%  52,196,031 7.66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2,474,008 1.83%   8,174,008 1.20% 

   高管锁定股 44,022,023 6.46%  44,022,023 6.46% 

合计 

合计持有股份 262,746,028 38.55% 254,615,028 37.35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,912,522 16.12% 101,781,522 14.93% 

   高管锁定股 152,833,506 22.42% 152,833,506 22.42% 

注：上表比例数值保留2位小数，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相关单项数

据之和尾数不符。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1、本次减持后上述四位控股股东、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4,615,028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35%，仍然保持对公司的共同控制。 

2、王永洁、王春钢上述减持行为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规定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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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邓喜军、张玉春、王永洁、王春钢未作出过关于公司股票最低减持价格的承

诺。 

4、本次减持不存在相关股东违反承诺的情况。 

5、上述控股股东、一致行动人承诺自 2016年 6月 27日起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

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%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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